
泌、湃8月 2a

私

广东省总工会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

文件

粤工总财〔2019〕45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工会经费退费
办理流程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，国家税务总局广州、各地级市、珠海
市横琴新区税务局，广东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:

为规范统一全省工会经费(含工会建会筹备金，下同)
退费管理，依照《广东省工会经费收缴管理暂行办法》(粤
工总〔2013〕63号)的相关规定，制定《广东省工会经费
退费办理流程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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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工会经费退费办理流程

为规范全省工会经费退费办理，更好地服务缴费单位，

依照《广东省工会经费收缴管理暂行办法》(粤工总〔2013〕

63号)的相关规定，现就工会经费退费办理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会经费退费范围

因缴费单位或税务机关原因造成多缴、错收的工会经

费，缴费单位可以依照本通知申请退费。

二、工会经费退费流程

(一)缴费单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，填报

《工会经费退费申请审批表》(见附件1)，加盖单位印章并

附工会经费缴费凭证复印件，经县(区)级以上税务机关审

核批准后(加盖公章)，传送同级地方总工会办理退费。主

管税务机关应将办理情况及时以书面、短信或电话方式通知

申请单位。

(二)同级地方总工会收到税务部门传送的《工会经费

退费申请审批表》后，按规定程序审批和办理退费，并将办

理情况及时以书面、短信或电话方式通知申请单位。

(三)经批准同意退还的工会经费未分配的，从地级以

上市总工会“工会经费分配户”中退还;已分配的，由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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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工会先行垫付退还，并负责已分配经费的结算工作。

(四)县级以上总工会根据退费申请情况(未分配的)

填写退费申请汇总表(见附件2)，定期报地级以上市总工

会;地级以上市总工会将汇总表电子版集中报送省总工会。

(五)省总工会通过“工会经费收缴管理系统”对退费

相关资料进行核对，由系统生成划款预案，提交至地级以上

市总工会审批确认，从地级以上市总工会“工会经费分配

户”中将退费总金额划拨至各县级以上总工会。退费已提取

的手续费可一并从税务代收手续费账户中扣回，由各地级以

上市总工会办理。

三、本通知自发之日起实施，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工会

经费退费办理流程)的通知》(粤工总财〔2014〕8号)同

时废止。

附件:1.广东省工会经费退费申请审批表

2.广东省工会经费退费申请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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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广东省工会经费退费申请审批表
编制日期: 年 月 字第 号

社会信用代
名称

缴
码(纳税人识

费

单 退款银行全称 银行账号
位

账户名称 联系人 电话

原缴费凭证 费款所属期

票证名称}字轨
原缴费金额

号码 年
退还金额

请
单
位

人

填
写

退还金额合计(大写)

退

款

原

附

列

资

料

单位负责人: 会计: 经办人:

年月 日(签章)

税务征收机关初审意见: 县(市、区)级税务局审核意见: 县(市、区)总工会审批意见:

负责人: 负责人: 负责人:

(盖章) (盖章) (盖章)

年 年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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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广东省工会经费退费申请汇总表


